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苗簡字第1363號

聲  請  人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馬安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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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違反妨害兵役治罪條例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

決處刑（114年度偵字第342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馬安遠犯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四條第五款之妨害徵集罪，處有期

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一第3行「0000000000

號」，應更正為「000000000號」；證據部分應補充「苗栗

縣政府民國114年12月17日府民兵字第1140270591號函暨所

附之附件」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

（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馬安遠所為，係犯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4條第5款之妨

害徵集罪。

　㈡不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之說明：

　⒈按第一審刑事簡易程序案件，要皆以被告認罪、事證明確、

案情簡單、處刑不重（或宣告緩刑）為前提，於控辯雙方並

無激烈對抗之情形下，採用妥速之簡化程序，以有效處理大

量之輕微處罰案件，節省司法資源，並減輕被告訟累。是如

檢察官之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已詳細記載被告犯行構成累

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法院自得依簡易程序，逕以

簡易判決處刑；如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對此未為主張或具體

指出證明方法，法院不予調查，而未論以累犯或依累犯規定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加重其刑者，均無違法可言（最高法院112年度台非字第16

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被告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法院判處有期徒

刑確定，於112年4月18日執行完畢乙節，有法院前案紀錄表

在卷可佐 (見本院卷第13至14頁)，然本案檢察官未於聲請

簡易判決處刑書中主張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亦未具體指出

證明方法（見本院卷第7至8頁），自無從論以累犯及依累犯

規定加重其刑，惟仍就被告可能構成累犯之前科，列為刑法

第57條第5款所定「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之量刑審酌事項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66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其為役齡男子，有

依法服兵役之義務，卻怠於履行應受補充兵現役徵集之義

務，無故逾入營期限5日，所為已妨害國家兵役之管理，殊

屬不該，並考量被告犯後之態度：再衡以被告於本案犯行前

5年內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之紀

錄，足見其對於刑罰之反應力顯然薄弱；兼衡被告之教育程

度為國中畢業（參被告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見偵卷第

22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

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

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判決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

起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林宜賢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劉冠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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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陳韋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4條　　　　　　　　

意圖避免預備軍官、預備士官或常備兵、補充兵現役之徵集，而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捏造免役或緩徵原因者。

二、毀傷身體或以其他方法變更體位者。

三、緩徵原因消滅，無故逾四十五日未自動申報者。

四、拒絕接受徵集令者。

五、應受徵集，無故逾入營期限五日者。

六、使人頂替本人應徵者。

七、未經核准而出境者。

八、核准出境後，屆期未歸，經催告仍未返國者。　　　　

　　

附件：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4年度偵字第3427號

　　被　　　告　馬安遠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妨害兵役治罪條例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宜聲請以

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馬安遠係民國89年次之役齡男子，為應受補充兵現役徵集之

人，依苗栗縣政府於民國113年12月12日核發之府民兵字第1

0000000000號之苗栗縣114年第423梯次補充兵徵集令，應於

114年1月6日8時20分許，至苗栗火車站（前站）集合，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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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成功嶺之陸軍步兵第104旅營區入營服役，期間為12

天。上開徵集令並於同年12月13日，先由苗栗縣後龍鎮灣寶

里幹事交付馬安遠祖母馬陳秀蘭代領簽收後，轉知馬安遠；

後由苗栗縣後龍鎮公所職員分別於114年1月4日10時15分許

及同年月6日8時2分許，致電馬安遠女友林艾璇如實轉達馬

安遠，馬安遠因此而知悉上開徵集令內容，詎竟意圖避免徵

兵處理，無故未按期到場報到，逾入營期限5日，仍未向收

訓單位報到入營。

二、案經苗栗縣政府函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馬安遠於偵查中坦承不諱，並有苗

栗縣政府113年12月12日府民兵字第1000000000號函、苗栗

縣補充兵第423梯徵集分配暨入營輪送計畫表、苗栗縣114年

第I 423梯次補充兵徵集令、114年第I 423梯次補充兵徵送

陸軍部隊役男交接名冊、苗栗縣後龍鎮公所徵集令送簽領公

務紀錄表及苗栗縣後龍鎮公所公務電話紀錄表附卷可稽，足

認被告明知有徵集令存在，自己即將入伍服役，卻無正當理

由不報到入營，其犯嫌洵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4條第5款之意圖避免

常備兵現役之徵集，而應受徵集，無故逾入營期限5日罪

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1　　日

　　　　　　　　　　　　　　　 檢 察 官　林宜賢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7 　　日

　　　　　　　　　　　　　　　 書 記 官　吳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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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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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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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苗簡字第1363號
聲  請  人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馬安遠








上列被告因違反妨害兵役治罪條例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4年度偵字第342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馬安遠犯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四條第五款之妨害徵集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一第3行「0000000000號」，應更正為「000000000號」；證據部分應補充「苗栗縣政府民國114年12月17日府民兵字第1140270591號函暨所附之附件」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馬安遠所為，係犯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4條第5款之妨害徵集罪。
　㈡不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之說明：
　⒈按第一審刑事簡易程序案件，要皆以被告認罪、事證明確、案情簡單、處刑不重（或宣告緩刑）為前提，於控辯雙方並無激烈對抗之情形下，採用妥速之簡化程序，以有效處理大量之輕微處罰案件，節省司法資源，並減輕被告訟累。是如檢察官之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已詳細記載被告犯行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法院自得依簡易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對此未為主張或具體指出證明方法，法院不予調查，而未論以累犯或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者，均無違法可言（最高法院112年度台非字第16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被告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確定，於112年4月18日執行完畢乙節，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 (見本院卷第13至14頁)，然本案檢察官未於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中主張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亦未具體指出證明方法（見本院卷第7至8頁），自無從論以累犯及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惟仍就被告可能構成累犯之前科，列為刑法第57條第5款所定「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之量刑審酌事項（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66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其為役齡男子，有依法服兵役之義務，卻怠於履行應受補充兵現役徵集之義務，無故逾入營期限5日，所為已妨害國家兵役之管理，殊屬不該，並考量被告犯後之態度：再衡以被告於本案犯行前5年內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之紀錄，足見其對於刑罰之反應力顯然薄弱；兼衡被告之教育程度為國中畢業（參被告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見偵卷第22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判決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林宜賢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劉冠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韋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4條　　　　　　　　
意圖避免預備軍官、預備士官或常備兵、補充兵現役之徵集，而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捏造免役或緩徵原因者。
二、毀傷身體或以其他方法變更體位者。
三、緩徵原因消滅，無故逾四十五日未自動申報者。
四、拒絕接受徵集令者。
五、應受徵集，無故逾入營期限五日者。
六、使人頂替本人應徵者。
七、未經核准而出境者。
八、核准出境後，屆期未歸，經催告仍未返國者。　　　　
　　
附件：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4年度偵字第3427號
　　被　　　告　馬安遠











上列被告因妨害兵役治罪條例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馬安遠係民國89年次之役齡男子，為應受補充兵現役徵集之人，依苗栗縣政府於民國113年12月12日核發之府民兵字第10000000000號之苗栗縣114年第423梯次補充兵徵集令，應於114年1月6日8時20分許，至苗栗火車站（前站）集合，前往臺中成功嶺之陸軍步兵第104旅營區入營服役，期間為12天。上開徵集令並於同年12月13日，先由苗栗縣後龍鎮灣寶里幹事交付馬安遠祖母馬陳秀蘭代領簽收後，轉知馬安遠；後由苗栗縣後龍鎮公所職員分別於114年1月4日10時15分許及同年月6日8時2分許，致電馬安遠女友林艾璇如實轉達馬安遠，馬安遠因此而知悉上開徵集令內容，詎竟意圖避免徵兵處理，無故未按期到場報到，逾入營期限5日，仍未向收訓單位報到入營。
二、案經苗栗縣政府函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馬安遠於偵查中坦承不諱，並有苗栗縣政府113年12月12日府民兵字第1000000000號函、苗栗縣補充兵第423梯徵集分配暨入營輪送計畫表、苗栗縣114年第I 423梯次補充兵徵集令、114年第I 423梯次補充兵徵送陸軍部隊役男交接名冊、苗栗縣後龍鎮公所徵集令送簽領公務紀錄表及苗栗縣後龍鎮公所公務電話紀錄表附卷可稽，足認被告明知有徵集令存在，自己即將入伍服役，卻無正當理由不報到入營，其犯嫌洵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4條第5款之意圖避免常備兵現役之徵集，而應受徵集，無故逾入營期限5日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1　　日　　　　　　　　　　　　　　　 檢 察 官　林宜賢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7 　　日
　　　　　　　　　　　　　　　 書 記 官　吳淑芬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苗簡字第1363號

聲  請  人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馬安遠









上列被告因違反妨害兵役治罪條例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

決處刑（114年度偵字第342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馬安遠犯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四條第五款之妨害徵集罪，處有期

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一第3行「0000000000

    號」，應更正為「000000000號」；證據部分應補充「苗栗

    縣政府民國114年12月17日府民兵字第1140270591號函暨所

    附之附件」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

    （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馬安遠所為，係犯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4條第5款之妨

    害徵集罪。

　㈡不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之說明：

　⒈按第一審刑事簡易程序案件，要皆以被告認罪、事證明確、

    案情簡單、處刑不重（或宣告緩刑）為前提，於控辯雙方並

    無激烈對抗之情形下，採用妥速之簡化程序，以有效處理大

    量之輕微處罰案件，節省司法資源，並減輕被告訟累。是如

    檢察官之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已詳細記載被告犯行構成累

    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法院自得依簡易程序，逕以

    簡易判決處刑；如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對此未為主張或具體

    指出證明方法，法院不予調查，而未論以累犯或依累犯規定

    加重其刑者，均無違法可言（最高法院112年度台非字第16

    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被告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法院判處有期徒

    刑確定，於112年4月18日執行完畢乙節，有法院前案紀錄表

    在卷可佐 (見本院卷第13至14頁)，然本案檢察官未於聲請

    簡易判決處刑書中主張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亦未具體指出

    證明方法（見本院卷第7至8頁），自無從論以累犯及依累犯

    規定加重其刑，惟仍就被告可能構成累犯之前科，列為刑法

    第57條第5款所定「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之量刑審酌事項（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66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其為役齡男子，有

    依法服兵役之義務，卻怠於履行應受補充兵現役徵集之義務

    ，無故逾入營期限5日，所為已妨害國家兵役之管理，殊屬

    不該，並考量被告犯後之態度：再衡以被告於本案犯行前5

    年內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之紀錄，

    足見其對於刑罰之反應力顯然薄弱；兼衡被告之教育程度為

    國中畢業（參被告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見偵卷第22頁

    】）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

    之折算標準。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

    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判決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

    起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林宜賢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劉冠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韋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4條　　　　　　　　

意圖避免預備軍官、預備士官或常備兵、補充兵現役之徵集，而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捏造免役或緩徵原因者。

二、毀傷身體或以其他方法變更體位者。

三、緩徵原因消滅，無故逾四十五日未自動申報者。

四、拒絕接受徵集令者。

五、應受徵集，無故逾入營期限五日者。

六、使人頂替本人應徵者。

七、未經核准而出境者。

八、核准出境後，屆期未歸，經催告仍未返國者。　　　　

　　

附件：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4年度偵字第3427號

　　被　　　告　馬安遠











上列被告因妨害兵役治罪條例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宜聲請以

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馬安遠係民國89年次之役齡男子，為應受補充兵現役徵集之

    人，依苗栗縣政府於民國113年12月12日核發之府民兵字第1

    0000000000號之苗栗縣114年第423梯次補充兵徵集令，應於

    114年1月6日8時20分許，至苗栗火車站（前站）集合，前往

    臺中成功嶺之陸軍步兵第104旅營區入營服役，期間為12天

    。上開徵集令並於同年12月13日，先由苗栗縣後龍鎮灣寶里

    幹事交付馬安遠祖母馬陳秀蘭代領簽收後，轉知馬安遠；後

    由苗栗縣後龍鎮公所職員分別於114年1月4日10時15分許及

    同年月6日8時2分許，致電馬安遠女友林艾璇如實轉達馬安

    遠，馬安遠因此而知悉上開徵集令內容，詎竟意圖避免徵兵

    處理，無故未按期到場報到，逾入營期限5日，仍未向收訓

    單位報到入營。

二、案經苗栗縣政府函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馬安遠於偵查中坦承不諱，並有苗

    栗縣政府113年12月12日府民兵字第1000000000號函、苗栗

    縣補充兵第423梯徵集分配暨入營輪送計畫表、苗栗縣114年

    第I 423梯次補充兵徵集令、114年第I 423梯次補充兵徵送

    陸軍部隊役男交接名冊、苗栗縣後龍鎮公所徵集令送簽領公

    務紀錄表及苗栗縣後龍鎮公所公務電話紀錄表附卷可稽，足

    認被告明知有徵集令存在，自己即將入伍服役，卻無正當理

    由不報到入營，其犯嫌洵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4條第5款之意圖避免

    常備兵現役之徵集，而應受徵集，無故逾入營期限5日罪嫌

    。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1　　日　　　　　　　　　　　　　　　 檢 察 官　林宜賢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7 　　日　　　　　　　　　　　　　　　 書 記 官　吳淑芬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苗簡字第1363號

聲  請  人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馬安遠









上列被告因違反妨害兵役治罪條例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4年度偵字第342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馬安遠犯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四條第五款之妨害徵集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一第3行「0000000000號」，應更正為「000000000號」；證據部分應補充「苗栗縣政府民國114年12月17日府民兵字第1140270591號函暨所附之附件」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馬安遠所為，係犯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4條第5款之妨害徵集罪。

　㈡不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之說明：

　⒈按第一審刑事簡易程序案件，要皆以被告認罪、事證明確、案情簡單、處刑不重（或宣告緩刑）為前提，於控辯雙方並無激烈對抗之情形下，採用妥速之簡化程序，以有效處理大量之輕微處罰案件，節省司法資源，並減輕被告訟累。是如檢察官之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已詳細記載被告犯行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法院自得依簡易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對此未為主張或具體指出證明方法，法院不予調查，而未論以累犯或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者，均無違法可言（最高法院112年度台非字第16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被告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確定，於112年4月18日執行完畢乙節，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 (見本院卷第13至14頁)，然本案檢察官未於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中主張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亦未具體指出證明方法（見本院卷第7至8頁），自無從論以累犯及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惟仍就被告可能構成累犯之前科，列為刑法第57條第5款所定「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之量刑審酌事項（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66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其為役齡男子，有依法服兵役之義務，卻怠於履行應受補充兵現役徵集之義務，無故逾入營期限5日，所為已妨害國家兵役之管理，殊屬不該，並考量被告犯後之態度：再衡以被告於本案犯行前5年內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之紀錄，足見其對於刑罰之反應力顯然薄弱；兼衡被告之教育程度為國中畢業（參被告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見偵卷第22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判決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林宜賢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劉冠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韋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4條　　　　　　　　

意圖避免預備軍官、預備士官或常備兵、補充兵現役之徵集，而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捏造免役或緩徵原因者。

二、毀傷身體或以其他方法變更體位者。

三、緩徵原因消滅，無故逾四十五日未自動申報者。

四、拒絕接受徵集令者。

五、應受徵集，無故逾入營期限五日者。

六、使人頂替本人應徵者。

七、未經核准而出境者。

八、核准出境後，屆期未歸，經催告仍未返國者。　　　　

　　

附件：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4年度偵字第3427號

　　被　　　告　馬安遠上列被告因妨害兵役治罪條例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馬安遠係民國89年次之役齡男子，為應受補充兵現役徵集之人，依苗栗縣政府於民國113年12月12日核發之府民兵字第10000000000號之苗栗縣114年第423梯次補充兵徵集令，應於114年1月6日8時20分許，至苗栗火車站（前站）集合，前往臺中成功嶺之陸軍步兵第104旅營區入營服役，期間為12天。上開徵集令並於同年12月13日，先由苗栗縣後龍鎮灣寶里幹事交付馬安遠祖母馬陳秀蘭代領簽收後，轉知馬安遠；後由苗栗縣後龍鎮公所職員分別於114年1月4日10時15分許及同年月6日8時2分許，致電馬安遠女友林艾璇如實轉達馬安遠，馬安遠因此而知悉上開徵集令內容，詎竟意圖避免徵兵處理，無故未按期到場報到，逾入營期限5日，仍未向收訓單位報到入營。

二、案經苗栗縣政府函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馬安遠於偵查中坦承不諱，並有苗栗縣政府113年12月12日府民兵字第1000000000號函、苗栗縣補充兵第423梯徵集分配暨入營輪送計畫表、苗栗縣114年第I 423梯次補充兵徵集令、114年第I 423梯次補充兵徵送陸軍部隊役男交接名冊、苗栗縣後龍鎮公所徵集令送簽領公務紀錄表及苗栗縣後龍鎮公所公務電話紀錄表附卷可稽，足認被告明知有徵集令存在，自己即將入伍服役，卻無正當理由不報到入營，其犯嫌洵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4條第5款之意圖避免常備兵現役之徵集，而應受徵集，無故逾入營期限5日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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